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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政府文件 
 

东区政发〔2017〕25 号 

 

东营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17 年第二批调整区级行政权力等 

事项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单位： 

根据《东营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7 年第二批调整市级行政权

力等事项的通知》（东政字〔2017〕56 号）精神和部分法律、法

规、规章修订等情况，区政府决定，2017 年第二批调整区级行

政权力事项 40 项，其中取消 16 项、新纳入 23 项、承接市政府

下放管理层级的 1 项；清理区级审核转报事项 12 项。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做好 2017 年第二批调整区级行政

权力等事项衔接落实工作。区直有关部门、单位对承接事项，要

加强与上级衔接，及时制定承接方案，确保实施规范准确；对取

消事项，要逐项制定后续监管措施，落实监管责任，切实加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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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各有关部门、单位衔接落实情况要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

报区政府审改办。 

 

附件：1.区级行政权力清单调整事项汇总表 

        2.区级审核转报调整事项汇总表 

 

       

                                东营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10 月 24 日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人武部，区各人民团体。 

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0月 24日印发 



序 号 类别 实施机关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1 行政处罚 区科技局
对省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来本省从事地
震安全性评价活动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
处罚

取消

2 其他行政权力 区住建局 本区建筑业企业外出施工管理 取消

3 其他行政权力 区住建局 企业法人基本账户备案 取消

4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未取得农药登记证、农药临时登记证或
有效期限届满未办理续展登记，擅自生产
、经营农药的或者生产、经营已经撤销登
记的农药以及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
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
容的农药产品的处罚

取消

5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或者农
药临时登记证、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
时登记证号的处罚

取消

6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生产、经营假、劣农药的处罚 取消

7 其他行政权力 区农业局 农药广告内容初审 取消

8 其他行政权力 区林业局 林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分配 取消

9 行政确认 区海洋与渔业局 海域使用权初始登记 取消

10 行政确认 区海洋与渔业局 海域使用权变更登记 取消

附件1

2017年第二批调整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一、取消行政权力事项16项



序 号 类别 实施机关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11 行政确认 区海洋与渔业局 海域使用权注销登记 取消

12 行政确认 区海洋与渔业局 海域使用权他项权利登记 取消

13 行政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
对违背消费者意愿搭售商品，擅自增加服
务项目或者附加条件行为的处罚

取消

14 行政确认 区民政局 社会福利企业资格认定 取消

15 行政处罚 区交通运输局
对违反《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
四十六条的处罚

取消

16 行政处罚 区交通运输局

对港口危货储存单位主要安全管理人员未
按照《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考核和
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经考核合格的处罚

取消

17 行政处罚 区交通运输局
对违反《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办法》第五十五条的处罚

新纳入

18 行政处罚 区交通运输局
对违反《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办法》第五十六条的处罚

新纳入

19 行政许可 区农业局 农药经营许可 新纳入

20 其他行政权力 区农业局
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者设立分
支机构的备案

新纳入

21 行政强制 区农业局
查封、扣押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农
药，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
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

新纳入

22 行政强制 区农业局 查封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场所 新纳入

二、新纳入行政权力事项23项



序 号 类别 实施机关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23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农药或者生
产假农药的处罚

新纳入

24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农药生产企业不
再符合规定条件继续生产农药的处罚

新纳入

25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农药生产企业生产劣质农药的处罚 新纳入

26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委托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受托人加
工、分装农药，或者委托加工、分装假农
药、劣质农药的处罚

新纳入

27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
的处罚

新纳入

28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农药生产企业不执行原材料进货、农药
出厂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不履行农药废弃
物回收义务的处罚

新纳入

29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
的处罚

新纳入

30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处罚 新纳入

31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
的处罚

新纳入

32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
的处罚

新纳入

33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境外企业直接在中国销售农药的处罚 新纳入

34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
处罚

新纳入

35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
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
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不执行
农药使用记录制度的处罚

新纳入



序 号 类别 实施机关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36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伪造、变造、转让、出租、出借农药登
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
等许可证明文件的处罚

新纳入

37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农药，未取
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或者被吊销
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
许可证的处罚

新纳入

38 行政处罚 区农业局
对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招用前款规
定的人员从事农药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罚

新纳入

39 行政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
对符合《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
七十九条情形的处罚

新纳入

40 其他行政权力 区卫计局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经营服务机构备案

承接市政府下放
行政权力事项，
纳入区级行政权

力清单

三、承接行政权力事项1项



序 号 类别 实施机关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1 审核转报 区民宗局 组织跨县宗教活动审批（初审） 取消

2 审核转报 区民宗局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国(境)外
捐赠审批（初审）

取消

3 审核转报 区民宗局
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定点企业认定（初
审）

取消

4 审核转报 区住建局 建设工业产品备案初审 取消

5 审核转报 区农业局
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贴息资金
申报

取消

6 审核转报 区农业局 对草原征占用审批的转报 取消

7 审核转报 区商务局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转报 取消

8 审核转报 区安监局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安全培训

取消

9 审核转报 区安监局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取消

10 审核转报 区质监局 山东省省长质量奖申报审核 取消

11 审核转报 区林业局
对收购珍贵树种和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
审核转报

取消

12 审核转报 区油工委
办理油区油品废旧物资器材运输准运初
审手续

取消

附件2

区级审核转报事项清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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